
4

连续5年财务造假 *ST博天拉响退市警报

编辑 卓洋 美编 白杨 责校 李爽 电话：64101673��syzx10@126.com

北京商报2023.12.11

别对立案股抱有任何幻想
周科竞

*ST博天自曝存在强退风险，
彻底击碎了持股股民的幻想，也给
喜欢下注立案调查股的股民上了
一堂生动的教育课。*ST博天最初
披露涉嫌信披违法违规被立案调
查，部分股民对其风险研判明显不
够，认为绝大多数立案调查股最终
的处罚无非就是罚款，真正被退市
的是少数，但立案股的风险不容小
觑，尤其是已经披露公告被立案的
股票，如果还执意买入，股民属于
玩火自焚，得不到赔偿。

曾经投资者下注被立案调查
类的垃圾股，算是一项博弈，赌对
了可能有所收益，做错了无非是个
笑话，相对应的投资风险可能不会
太大。但现在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投资者炒作立案调
查股，冒的是巨亏的风险，毕竟现
在监管层的态度和市场的风险偏
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现如今的退市制度，相比以往
更加严格，不少曾经蒙混过关的财
务技巧， 由于被打上了政策“补
丁”，现在变得一无是处。尤其对于
立案调查股而言，退市风险更不是
日常公告提示风险里的随便说说。
一旦被立案，意味着相关股票就游
走在退市边缘，这种股票的投资风
险比太低， 买对了赚不了什么大
钱，买错了却可能血本无归。

实际上，投资者对于立案调查
个股的风险意识整体上还是比较
欠缺，总把立案调查公告里的风险
提示当成玩笑话，更有少部分股民

认为， 风险提示公告只是走个形
式， 没有太多需要注意的风险，实
则不然。

如果说*ST博天在被立案调查
之前买入的股民属于踩雷的话，那
么立案公告披露之后还主动买入
的股民则属于“刀口舔血”。需要注
意的是，即便是能够索赔，针对的
也是立案调查之前利益受损的股
民，对于明知道被立案调查还买入
的股民，基本没有索赔的可能。

实际上，*ST博天最初的立案
调查公告中已经提示过强制退市
的相关风险。“若后续经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
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但这句话却被太多股民忽略，认为
就是公告模板应有的内容，不需要
太多的注意。

另外，相比普通股票，立案调
查股的投资风险要大很多， 因为
立案调查股的问题通常不会只有
一个，可能同时涉及多个，这种隐
藏的地雷爆炸只是时间问题，这
也是为何有些股票会连续被立案
调查。

无论是垃圾股还是立案调查
股， 乌鸦变凤凰的事情将来虽不
会绝迹，但一定是少之又少，没必
要冒着天大风险去博这微乎其微
的概率。对于立案调查股就应该杜
绝所有的幻想，把投资风险放在第
一位。

Stock�talking
侃股

年内159股增发折戟 5股募资额超百亿

上市公司

恐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又有个股触发退市警报。12月9日，*ST
博天披露公告称， 公司收到了北京证监局下
发的《告知书》，认定公司通过多种方式虚增
或虚减营业收入、利润，公司披露了相关年度
案 涉 虚 假 记 载 金 额 等 会 计 差 错 ， 对
2017-2021年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
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涉及对各年度主要财
务指标和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ST博天表示，公司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虚假记载金额大、占比
高，严重损害了证券市场秩序。根据《告知书》
认定的事实， 公司2020年及2021年资产负债
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19.55亿元， 且占该2年
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金额的138.06%，
该情形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即公司
披露的资产负债表连续2年均存在虚假记载，
资产负债表虚假记载金额合计达到5亿元以
上，且超过该2年披露的年度期末净资产合计
金额的50%，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针对*ST博天的违法违规行为，北京证监

局拟决定对*ST博天给予警告，并处以500万
元的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处以100万-300万
元不等罚款。此外，北京证监局拟决定对*ST
博天时任董事长、总裁赵笠钧采取7年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

公告显示， 如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的事实，*ST博天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披露恐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消息后，*ST博天随即也收到了
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作函。

据了解，*ST博天是专业的水生态环境综
合服务商，2017年2月登陆A股市场， 这也意
味着自上市当年起公司就开始财务造假。今
年前三季度，*ST博天实现营业收入、 归属净
利润分别约为4.6亿元、3569万元。 针对相关
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ST博天董秘办公室
进行采访，不过电话未有人接听。

另有两股等待最终处罚

与*ST博天境况相同，*ST华仪、*ST新海
也拿到了“预罚单”，公司恐触及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 目前正在等待最终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
具体来看，*ST华仪在今年11月28日首

次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会被终止上市公告，
12月8日发布了公司股票可能会被强制退市
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显示，*ST华仪收到了浙江证监
局下发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公司
2017-2022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与
会计师对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所涉
及的虚假记载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情况
已核实，经测算 ，公司 2016-2019年的归
母净利润均为负，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情形，公司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
退市。

*ST新海同样收到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公司2014-2019年年报及2019年半年度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测算，公司2016-2018
年实际归母净利润均为负值，2019年虚增利
润总额6495.11万元。公司2019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为负值，2019年度财
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
2016-2019年连续4年财务指标可能触及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值得一提的是，*ST新海早在今年1月16

日就收到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截至目
前公司尚未收到证监会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

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一欣对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一般而言，证监会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不
会有太大出入，一旦《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认定为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翻案” 的可能性
不大。

而对于《行政处罚决定书》下发的时间，
宋一欣则表示， 主要根据公司方面是否进行
陈述、申辩等有关，如果公司要求陈述、申辩，
需要的时间可能较长。

7股前三季度财务指标堪忧

对于*ST股而言，有一类常见的财务类退
市标准，即最近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非后
孰低）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同花顺 iFinD统计， 在*ST股中，有
*ST同达、*ST左江、*ST美尚、*ST柏龙、*ST

和科、*ST目药、*ST碳元7股今年前三季度
财务指标并不乐观，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低于1亿元，并且净利润（扣非后孰低）为
负值。

在上述个股中，*ST同达前三季度营业收
入最低，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仅100.4
万元，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695.5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11月25日，*ST同达披露
了一则与捐赠方签署的《赠与协议》，公司与
上海淳明、上海崇创、上海朗绿建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赠与协议》，接受上海淳明和
上海崇创捐赠的上海朗绿建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共计51.0198%的股权，涉及2619.3550万
股股权转让至公司。

*ST同达的上述行为也被市场质疑公司
突击保壳， 之后该捐赠事项也遭到了监管层
追问。

在上述消息的影响下，*ST同达在11月
27日-12月6日连续8个交易日涨停。12月6日
晚间，*ST同达披露了停牌核查公告， 目前尚
未复牌。

*ST左江、*ST美尚、*ST柏龙、*ST和科、
*ST目药、*ST碳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则
分别约为3372万元、4586万元、6021万元、
6650万元、8611万元、8878万元。在上述个股
中，*ST美尚前三季度亏损额最高， 实现归属
净利润约为-3.81亿元，剩余个股亏损额均在
亿元以下。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对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注册制下，一个进退有序的资本市场生态
正在加速形成， 年内已有不少垃圾股被清退
出A股市场。而对于垃圾股年末突击保壳的行
为，许小恒则表示，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监
管层对这类行为也是重拳打击， 即便保壳成
功，也只是占用了市场资源，公司实际经营能
力没有提升，只是延长了交易时间，最终结局
也摆脱不了退市。

北京商报记者 马换换

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行为一直是证监会监管重点，但仍

有A股公司越过“红线”，通过造假手段粉饰公司财务报表，而这种违法行

为最终只能自食恶果。近日，*ST博天（603603）披露公告称，公司收到了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认定公司通过

多种方式虚增或虚减营业收入、利润，导致2017-2021年年报存在虚假

记载，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经梳理，*ST华仪、*ST新

海此前也收到了“预罚单”，两股也在等待正式“判决”。而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除了财务造假行为之外，还有市场常见的“营收、净利”财务退市

情形， 经同花顺iFinD统计，*ST同达、*ST左江、*ST美尚、*ST柏龙、*ST

和科、*ST目药、*ST碳元7股今年前三季度财务指标较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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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博天

*ST华仪

*ST新海

年内增发终止的个股数量进一步增多。12
月9日，鼎胜新材（603876）、盛路通信双双披
露公告称，拟终止定增募资计划。经东方财富
Choice统计，年内共有159股增发终止，其中
涉及5宗超百亿募资。 增发金额最高的个股系
通威股份， 拟募资额为160亿元。 值得一提的
是，监管层正不断优化再融资监管安排，进一
步规范再融资市场， 增发作为再融资重要一
环，也将受到从严把关。

两股同时终止定增

鼎胜新材、盛路通信系最新终止增发的两
只个股。

首先来看鼎胜新材。12月9日，鼎胜新材发
布公告称，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拟终止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并向上交所申请撤回申请文件。

据了解，2022年7月，鼎胜新材开始筹划此
次定增，拟募集资金不超27亿元，其中19亿元
用于年产80万吨电池箔及配套坯料项目，8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定增事项于2023年3月获上交所受
理，并于7月5日获上交所批准，其间经历了多
轮修改，不过最终仍未能顺利推进。

针对终止的原因，鼎胜新材表示，综合考
虑外部宏观环境并结合公司相关项目的实施
进展情况，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
与论证，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鼎胜新材股价在持续走下
坡路， 自2022年7月阶段性高点以来下跌逾六
成，今年以来下跌逾四成。东方财富显示，后复
权形式下，1月3日-12月8日，鼎胜新材区间累
计跌幅为41.65%。截至12月8日收盘，鼎胜新
材报12.71元/股，跌幅为1.4%，总市值为112.5
亿元。

针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鼎
胜新材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不过对方电话未

有人接听。
此外，12月9日， 盛路通信同时公告称，拟

终止定增募资计划。盛路通信原拟定增募资不
超3.01亿元，用于新型微波、毫米波组件系统
研发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华。

盛路通信表示，公司从长远规划角度综合
考虑，并经与相关各方审慎分析、沟通后，决定
终止本次发行事项，并向深交所申请撤回相关
申请文件。本次发行相关的募投项目公司以自
有或自筹资金有序推进。

终止定增募资背后，鼎胜新材、盛路通信
前三季度业绩均出现下滑。 财务数据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 鼎胜新材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142.4亿元，同比下降14.46%；对应实现的归属
净利润约为4.68亿元，同比下降54.69%。盛路
通信实现的营业收入约为9.75亿元，同比下降
10.24%； 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为1.63亿
元，同比下降14.93%。

“最贵”定增系通威股份

经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包括鼎
胜新材、盛路通信在内，年内增发终止个股数
量达到159股，其中包括5宗百亿级募资。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 截至12月10
日，通威股份系年内增发终止个股中计划募资
额最高的个股。

据了解，通威股份原拟募集资金160亿元，
用于20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云南通威水电硅材
高纯晶硅绿色能源项目（二期20万吨/年高纯
晶硅项目）两个项目，拟分别投入募资额94亿
元、66亿元。

通威股份此次定增筹划于4月25日， 不过
筹划未满半年便宣告终止。9月27日，通威股份
公告称， 基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
司价值存在明显低估，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利
益，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
展与财务情况，确保公司内蒙古20万吨高纯晶

硅项目与云南通威水电硅材高纯晶硅绿色能
源项目正常推进的前提下，经与相关各方充分
沟通及审慎分析后，公司拟终止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事项。

通威股份表示，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事项后，公司将合理利用自有资金、金融
机构贷款以及其他融资方式， 统筹资金安
排 ， 继 续 推 进 公 司 2020-2023 年 与
2024-2026年发展规划的稳步落地， 确保相
关项目如期完成。

此外，万科A、福达合金、立讯精密、大豪
科技4股募资额也均超过百亿元， 其中福达合
金、立讯精密均是12月才宣告终止。以立讯精
密为例，立讯精密原拟募集资金135亿元，12月
2日，立讯精密表示，经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审
慎评估后认为，公司当前股价处于低位，且预
测2023年及未来年度充裕、稳健的现金流状况
将足以支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项目的
持续推进，因此基于当前公司财务实际状况及
未来经营发展，并在充分听取投资者意见的基
础上，为保护投资者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表示，近期多只个股终
止增发可能因为市场需求变化、 监管要求变
化、公司自身基本面变化等多种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层正不断优化再融资
监管。诸如，11月8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优化再
融资监管安排，通过设置“五条红线”，对上市
公司再融资节奏、融资规模等作出更加从严和
从紧的安排， 更好地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诸
如，严格限制破发、破净情形上市公司再融资；
从严把控连续亏损企业融资间隔期等。

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
看来，上述措施旨在适当收紧并优化上市公司
再融资，防止不合理的资金配置。同时，也表明
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家战略的落实和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未来，需要更加注重公司治理
和经营效益，推动市场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丁宁

可能存在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个股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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